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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志 科 技 大 學大 二 學 生 宿 舍申 請 作 業 方 式  

                      生 輔 組 115年 4月 1日 

一、 作業原則：115學年度大二學生實施申請住宿、自行選擇校外賃居等相關作業規定。 

二、 申請對象：115學年度大二同學(現為大一學生)。 

三、 申請種類作業階段及時程： 

(一) 校內宿舍申請：115 學年度大二學生(現為大一學生，已錄取宿委會之學生無須申

請宿舍，寢室將由學校直接安排)申請住宿。 

(二) 校內宿舍申請流程：採網路線上申請（請參考操作手冊）。 

1. 學生宿舍線上選填系統第一階段(住宿登記)開放時間： 

115年 4月 8日 0800至 115年 4月 13日 1100止。(逾期不再接受申請) 

以下說明第一階段(住宿登記)登記方式（請先登入系統） 

(1)申請人資格及聯繫方式：請確認學號及學生姓名是否無誤。 

(2)申請人資格：選擇一類即可 

(3)申請規定：內容確認無誤後，勾選「我同意遵守以上內容」 

(4)公佈欄：顯示申請宿舍重要訊息。 

(5)資格證明文件上傳區(*學生無須上傳任何佐證資料，請直接點選「儲存」*) 

(6)審核作業：依規定審核 

2. 學生宿舍線上選填系統抽籤作業暨抽籤結果查詢開放時間： 

115年 4月 13日 1200進行系統抽籤 

3. 學生宿舍線上選填系統第二階段(床位登記)開放時間 

115年 4月 13日 1300至 115年 4月 20日 1200止 

以下說明第二階段(床位登記)登記方式 

(1)學生宿舍入住注意事項：同學確認內容後勾選「我已了解並會遵守規定」 

(2)確認系所/年級/班級/學號/姓名無誤 

(3)床位選擇(**很重要，請務必詳讀**) 

a. 先選群組(男 group M/女 group F)再選床位(男 1-4床/女 1-6床) 

b. 欲同寢者群組後數字要相同(如 groupM1) 

c. 床位選擇與室友資訊：選擇床位時，系統會顯示該寢室剩餘床位數，以

及已選擇的室友學號 

d. 床位選擇會對應未來寢室床位，選擇請務必注意 

e. 群組及床位選擇完成並儲存後會顯示在「已選擇房號」及「已選擇床位」

中，另外在系統開放時間內可以自由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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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避免後續爭議，所有「正取」的同學都必須上本校系統登記床位，未

登記者，視同放棄住宿。 

4. 宿舍寢室床位分配公告時間：115年 9月開學前於生輔組網頁公告周知。 

四、 住宿期限一學年，每學期依相關宿舍別收取住宿費用(繳費時間請參考生輔組公告)。實

際住宿起迄日期：生輔組依學校行事曆另行公告。  

五、 申請一般規定： 

(一) 申請日期暨方式注意事項以生輔組在各階段前公告為主，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不

予受理。 

(二)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在辦理時，請詳實填列各項資料，如發現資料不實者，則由生

輔組主動核定喪失資格。 

六、 如本作業方式因特殊原因難以執行時，生輔組組有權決定取消、延長、修改或暫停本作

業方式，如有任何未盡事宜均以本組最新公告為主。 

七、 相關資訊可查詢明志網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學生宿舍生活資訊。 

八、 申請宿舍如有問題可洽詢各宿舍承辦人 

男生宿舍承辦人:唐先生 tang@mail.mcut.edu.tw / 02-29089899 分機 2312 

女生宿舍承辦人:林小姐 liw@mail.mcut.edu.tw / 02-29089899 分機 2318 


